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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扮裝劇研究——社會與性別含意 

陳來玲 

 

摘 要 

學界對明清扮裝劇的研究，多著眼於女扮男裝及扮裝動機，容易將扮裝情節與含

意單一化。筆者以為扮裝之外因——情境，亦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本文首先論述了

情境的重要性。就男扮女裝而言，產生於特定情境下的扮裝，既強化又顛覆了「男尊

女卑」的二元體系。就女扮男裝而言，學界往往會誇大性別控訴。男性劇作家筆下扮

裝才女並非是否定女性角色；女性劇作家則從「人」的角度出發，探討現實中男女兩

性人生出路的問題。 

關鍵詞 

性別扮裝  性別越界  情境 

 

 

一、緒論 

    戲曲中男女扮裝情節之研究，在近 20年成果頗豐。就性別角度，學者多著眼於某
些「典型」扮裝形象，立足於兩性不平等，認為劇中女性角色通過「扮裝」，逾越界

限以期男女平等。其實質是女性角色借男權話語發聲，是對男性角色的認同與妥協。

李祥林〈男權語境中的女權意識——戲曲中的「女扮男裝」題材透視〉一文，便指出
「（女扮男裝）既是女權爭取又是女權閹割，是閹割形式下的女權爭取」。1筆者以為，

前人選取的是比較典型的例子，容易造成扮裝情節單一化的誤區；其次，前人著述多

以研究女扮男裝為主，鮮少關注男扮女裝；復次，他們從「代表性」女性之扮裝動機

出發，認為扮男之女是對女性性別的否定和對男性角色的認同。2故此，筆者擬以明清

扮裝劇為研究對象，討論男女扮裝所含的普遍意義，避免將扮裝情節簡單處理。 

                                                           
1 李祥林：〈男權語境中的女權意識——戲曲中的「女扮男裝」題材透視〉，《四川戲劇》1997年第
3期，頁 12。 
2 前人研究多認為：女性扮男是對男性角色認可，男性扮女則是對女性取笑。如李祥林認為戲曲作

品中女性扮男是對古代社會「男尊女卑」觀念的不滿和挑戰；男性扮女則「包含有輕賤女性意識」。

見李祥林：〈「男人說女人話」——中國戲曲文化現象解讀之一〉，《民族藝術研究》1997年第 6期，
頁 8。伊維德（Wilt L. Idema）亦指出男性劇作家筆下，女性扮演男性意在強調男性地位的優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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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境及其重要性 

（一）情境（situation）之重要性 

對於「扮裝」這一行為，前人多注重（女性）扮裝動機之研究。筆者以為，動機

是人扮裝行為的內因，而作為扮裝行為推動力的外因——情境3亦十分重要。王璦玲指

出，「情境」是孕育與承載戲劇衝突的底蘊和基石。418 世紀，德尼‧狄德羅（Denis 
Diderot，1713-1784）針對古典戲劇中人物性格的單一性、類型化提出異議，他認為人
物的性格與所處之現實環境有密切關係，提出「人物的性格要根據情境來決定」；5並

進一步強調了「情境」的重要性： 
 

要搬上舞臺的，說老實話，已經不是人的性格而是人的情境了。到目前為止，

在喜劇裏，性格是主要對象，情境只是次要的。今天，情境卻應成為主要對象，

性格只能是次要的。6 

 
狄德羅並未對「情境」之定義作明確說明，但其概念應包括人的生活條件及社會處境。

所謂「情境」，包含了三個重要因素：「一、人物動作展開的具體的客觀環境，即人

物活動的背景；二、對人物生活發生影響的事件——特定的情況；三、特定的人物關
係。」7這三種因素，有學者認為人物的對立關係最為重要，8亦有學者指出事件和人物

關係二者皆重要。9 
筆者以為，於扮裝劇中，客觀環境與事件最為重要。客觀環境即指包含時間、地

點等之場合，它的運用可以引發人與人、人與事件之間的矛盾衝突，從而促進情節的

發展：「事件是人物動作的來源，是激發人物產生某種思想和感情的條件，甚至往往

成為人物一生中的轉折點。」10事件既然要對人物活動產生影響，必是突發的情況，從

而使人物面臨一定考驗或威脅。那麼人物就會產生相應的心理活動即意圖或動機，為

                                                           
而基於現存兩性社會性別關係，男性扮為女性則含嘲笑等否定意義。見Wilt L. Idema, “Female Talent 
and Female Virtue: Xu Wei’s Nü Zhuangyuan and Meng Chengshun’s Zhenwen ji,” 載華瑋、王璦玲編：
《明清戲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8），頁 570-571。 
3 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發展了狄德羅的「情境說」，認為「情境」
是「情況的特殊性，這情況的定性使上述那種實體性的統一發生差異對立面和緊張，就是這種對立

和緊張成為動作的推動力——這就是情境及其衝突」。見黑格爾著，朱光澤譯：《美學》（北京：商務
印書館，1979），第 1卷，頁 228。 
4 王璦玲：〈論明清傳奇名作中「情境呈現」與「情節發展」之關聯性〉，《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4
期（1994年 3月），頁 555。 
5 （法）狄德羅著，徐繼曾、陸達成譯：《狄德羅美學論文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頁
179。 
6 同上注，頁 107。此處將 condition譯為「（社會）處境」，有其他書譯為「情境」、「景況」等。筆
者為統一，採用了「情境」譯法。 
7 譚霈生：《論戲劇性》（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頁 129。 
8 李秀雲指出：「在諸種因素中，最重要的、最有活力的因素是人物關係。」見李秀雲：《西方文論

經典闡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頁 201。 
9 譚霈生《論戲劇性》一書認為：「最重要的、和『戲劇性』的關係最緊密的因素有二：一是事件，

二是人物關係。」見譚霈生：《論戲劇性》，頁 129。 
10 同上注，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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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實現該意圖或動機，人物便會有一定的行動。一方面，人物可能因所處之場合（外

因）而產生「扮裝」之行動；另一方面亦可能因情境之事件因素產生心理動機（外因

與內因），從而採取「扮裝」行為。且「場合」於「男女有別」之傳統社會尤為重要，

因而前人單從扮裝者之動機研究扮裝劇，不完全能解釋這種裝扮現象。 

（二）男女扮裝之情境 

筆者根據武漢大學唐昱碩士論文〈明清「易性喬裝」劇之研究〉11之明清「易性喬

裝」劇目表，共輯錄明清扮裝劇 94部。12其中，僅含男扮女裝情節的劇作 8部；含「雙
重扮裝」13情節有 18 部；僅含女扮男裝情節劇作 68 部。可見，單獨男扮女裝文本較
少，且大部分男扮女裝情節出現於「雙重扮裝」中；女扮男裝之情節，則具有一定普

遍性，無疑與女性社會角色規範有關。筆者將就文本層面，分析男女兩性在何種場合

或事件影響之下採取扮裝，以及扮裝所含的多元社會與性別含意。 
男性扮裝之場合，大致可分為公共領域、14私人領域及遊走於公私之間三類。男主

外、女主內，公私領域之劃分具有性別含意。公共空間（如郊外）被標明屬於男性，

那麼男性又何以扮裝為女性？由此可見，此時情境中的事件因素起了主導作用。女性

之私人領域（如閨房、後宮等），男性不可隨意闖入，不論男性出於何種緣由，唯有

以「女性」之身份方能進入，此時男性扮裝則由場合因素主導。但研究者不可忽略事

件在男性打破「男外女內」空間限定中的作用。遊走於公私領域之間如宮廷，男性扮

裝者不僅僅處於後宮，更要面對朝廷。 
女性只要走出私人領域，便是進入公共空間。受傳統社會對男女兩性性別角色規

範之影響，女性往往需要扮裝為男性，以男性身份方得以安全行走於公共領域。但同

樣的，亦不可忽視事件對女性扮裝行為的推動作用。 

三、男扮女裝之情境及其社會與性別含義 

（一）公共領域 

1. 避難 
男女兩性因社會動亂、朝廷政治鬥爭等突發事件的影響，進入特殊情境，即生命

受到威脅，不得不遠離事發中心以避難。這種特定的情況便成為相應的行為或動作—

—扮裝的推動力。由此開始，男女兩性往往會假扮、偽裝成另一個人尤其是另一個性

                                                           
11 唐昱：〈明清「易性喬裝」劇之研究〉（武漢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頁 6-9。 
12 唐昱之明清「易性喬裝」劇目表共輯錄 92部劇本，筆者補增 2部扮裝傳奇，分別是馮夢龍的《雙
雄記》和無名氏的《鹽梅記》，並糾正無名氏的《四和奇》應為《四合奇》，無名氏的《劉海圖》應

為《劉海圓》。 
13 蔡祝青於〈雙性理想：試扮裝後的「郎才女貌」〉一文中使用「雙重扮裝」一詞，雖未定義，但

應是指文本中既含男扮女裝又含女扮男裝情節。 
14 本文所謂「公共領域／公共空間」指的是廣義的空間意義，指相對個人／家庭／單位所管控的專

屬排他的行動實踐的「私」的空間，容許不同人物進出的日常生活和活動的空間和領域，類似我們

所說的公共場所，而不是指社會學、政治學上如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的那種「介於國
家和社會之間的一個領域，是政治權力之外，作為民主政治基本條件的公民自由討論公共事務、參

與政治的活動空間」。見哈貝馬斯著、曹衛東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
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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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扮裝者利用服飾與性別之二元對立關係，通過穿著異性的服飾，成功建構另一性

別而不易被發現。 

    《雙忠廟》之舒真因彈劾權奸劉瑾（1451-1510），招致殺身之禍。本來生活平靜
的家庭，突然受此政治事件影響，不得不奔走逃命。僕人王保為避劉瑾追捕，扮女妝

攜小公子舒珍出逃，以防遇人起疑盤詰。王保作為成年男性，帶著一個繈褓中的孩子

於路上行走，勢必惹人懷疑，因而扮作老寡婦模樣： 
 
今後路上行走，一定惹人疑惑，怎麼處？嗄，有了，包袱內帶有亡妻衣服一件，

手帕一方，不免改換女粧。15 
 

為了達到被別人認作是女性的效果，王保參照既有的性別符碼，穿女性衣服，帶屬女

性閨私的手帕，以掩蓋原有男性性別特徵。撫養舒珍的過程中，因兩月的孩童需乳為

食，王保無處尋覓口食，便於藏身之所雙忠廟神前哀告，後因忠心得賜雙乳。此時的

王保不僅是通過服飾裝扮建構成的女性角色，更是從生理性別轉變爲女性，是個「真

正婦人」了。哺育子女本是女性職責，劇作家卻安排一位男性，甚至不惜借助神道的

力量，令其生出女性生理特徵，代替女性行使職責。一方面，劇作家並未直接安排乳

母等此類女性角色攜帶舒珍出逃，而是由一位年長男性，先穿女性服飾扮為女性，再

令其生乳，扶養照顧幼兒。於觀眾而言，無疑加強了情節曲折性及趣味性。若由乳母

出場，便不會出現作為男性的王保手足無措照顧幼兒以及因擔心無母乳而於神前哀告

之場景，更不會出現「男化女」之情節。另一方面，「男生乳」情節亦可以說是男性

「在生殖崇拜上對女性話語權力的僭越乃至搶奪」。16發跡於英國的波蘭人類學家馬林

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1884-1942）指出：「在土人看來，父親是不相干的；
生理上的造育，沒有那一回事。」17原始生殖觀念中，母親生育、哺育子女，乃女性特

有的能力，男性是被排斥在外的，因而（女性）生育對於男性來說是神秘的，亦是不

可容忍的。故而進入父權社會後，男性為鞏固自己的權威地位，試圖剝奪女性（母親）

的權威，於是「把那『生民』的主權也移歸給男人了。」18劇作家於此通過神化，將女

性獨有行為剝奪並賦予男性，試圖強化男性權威與尊貴。若以此論之，此處男扮女裝

亦是強化男尊女卑二元體系之表現方式，但卻也是源於對女性（生殖）崇拜與（權威）

懼怕。 

2. 發洩對現實的不滿 
沈自徵（1591-1641）《簪花記》19乃作者以明代失意文人楊慎（1488-1559）被謫

戍雲南一事20為題材創作而成。與揚慎至死都未能遇赦還朝的經歷類似，沈自徵亦一生

                                                           
15 《雙忠廟》，《古本戲曲叢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下冊，頁 26。 
16 李祥林：〈「男人說女人話」——中國戲曲文化現象解讀之一〉，頁 3。 
17 李安宅：《巫術的分析》（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頁 190。 
18 聞一多：《神話與詩》（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4），頁 93。陳海燕亦提到：「由於先民的
性焦慮所導致的對女性的禁忌心理，他們在生殖崇拜中逐漸把敬仰的對象由女陰轉換成男根。」見

陳海燕：〈陰差陽錯：中國古代文學中人物性別的置換和逆轉〉，《新東方》1997 年第 5 期，頁 41。 
19 《簪花記》，《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 461-467。 
20 其本事見於王世貞《藝苑卮言》：「用修謫滇中，有東山之癖。諸夷酋欲得其詩翰，不可，乃以精

白綾作裓，遣諸伎服之，使酒間乞書。楊欣然命筆，醉墨淋漓裙袖。酋重賞伎女，購歸裝潢成卷。

楊後亦知，便以為快。用修在瀘州，嘗醉，胡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門生舁之，諸伎捧觴，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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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重用，二人同病相憐。因此，他對揚慎以扮女簪花之行為發洩對現實不滿的方式，

充滿理解。沈自徵借揚慎之口與扮女之「不合禮法」的喜劇式行為，以批判現實社會。

那麼，揚慎何以選擇「扮女」來反抗發洩？女性服飾於男性而言通常有恥辱之意。如

《晉書‧高祖宣帝紀》記載蜀魏之戰：「亮數挑戰，帝不出，因遺帝巾幗婦人之飾。

帝怒，表請決戰……」21面對司馬懿（179-251）遲遲不出戰，諸葛亮（181-234）以女
人之服恥笑他。《舊唐書‧杜伏威傳》亦記載類似情節：「煬帝遣右禦衛將軍陳棱以

精兵八千討之，棱不敢戰，伏威遺棱婦人之服以激怒之。」22杜伏威（？-624）同樣是
以「婦人之服」來激怒陳棱。男女服飾指向尊卑高低意義。揚慎以穿著女性服飾，貶

低自己地位，以顛覆傳統冠服制度和「男尊女卑」二元體系來宣洩對政治黑暗的不滿。 

 
（二）私人領域 
1. 避難 
男性受突發事件影響，仕途、性命等受威脅，於公共空間仍無法逃避之時，便會

扮為女性，躲入女性私人領域。傳統社會，對男女兩性之活動空間作了明確界定：外

庭是男性活動空間，於女性而言是禁地；內室則是女性專屬空間，於男性而言亦屬禁

地。司馬光（1019-1086）對男女之別作了進一步闡釋：「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
晝無故不處私室，婦人無故不窺中門。」23內室雖限定了女性活動空間，但因其私密性

與不可見性，某種程度上亦是對女性的一種保護。因而，男性在面臨危險之時，欲藏

匿於女性私人領域。一方面，內室對「女性」具有保護作用，可阻止搜捕之人（男性）

的進入；另一方面，男性欲進入內室，唯有以「女性」身份才不致引起懷疑。《鬥金

牌》裏，紀宮人之子（皇子）被收養商輅府中，為避萬貴妃謀害，被令扮為婢女躲入

商女閨房。於儒家上下尊卑之禮制架構而言，扮裝自古以來被統治階級以「服妖」視

之，24「或為批評僭禮逾制、奢侈靡費，或為指斥變亂男女、異服招禍」，25會帶來亡

身、亡國之災異。何況是位尊之皇子扮裝為女性。皇子扮女雖是患難中不得已之行為，

但無可否認是一種對儒家禮制規範的衝擊。蔡祝青亦指出不能以「服妖」說簡單討論

扮裝之行為， 
 
扮裝不僅在個別的衣著上違反服制，並且是對整個文化從空間、事業執掌、冠

服制度、與聯繫出來的禮制規範各方面辛苦建構起來的「男女之別」做了違逆

與挑戰！26 
     

                                                           
城市，了不為怍。」見王世貞著，羅仲鼎校注：《藝苑厄言校注》（濟南：齊魯書社，1992 年），頁
323-324。 
21 （唐）房玄齡（579-648）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頁 8。 
22 （後晉）劉昫（887-947）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頁 2267。 
23 （宋）司馬光（1019-1086）〈居家雜儀〉，載氏著：《司馬氏書儀》，《中國基本古籍庫》本（北京：
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9），卷 4，總頁 21。 
24 班固（32-92）在劉向（前 77-前 6）《洪範‧五行傳論》提出「服妖」說的基礎上，於《漢書‧五
行志》中將服飾、風俗與災異結合：「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為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見（漢）

班固撰，（唐）顏師古（581-645）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頁 1353。 
25 林麗月：〈衣裳與風教：晚明的服飾風尚與「服妖」議論〉，《新史學》第 10卷第 3期（1999年
9月），頁 111。 
26 蔡祝青：〈明末清初小說中男女扮裝之性別與文化意義〉（南華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0），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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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以為，扮裝者之扮裝目的倒並不在「逆反陰陽」，男性扮裝為女性僅是其性命面

臨威脅時採取的一種避難手段。此處扮女之男，是「位尊」降至「位卑」，以男性扮

為女性，是皇子扮為婢女，以性別與身份雙重錯置這樣一種反常、超越現實之方式，

來達到挑戰上下、尊卑有別的社會秩序之作用。 

2. 為接近心上人 

    如果說上述男性是因突發情況，迫於無奈方扮為女性進入私人空間，那麼以下一
類男性則是帶有個人私慾進入女性閨房。尤其在中上層社會，不論男性出於何種目的，

若想處於女性專有生活空間之內室，與女性又非夫妻關係，則男性唯有扮為女性方有

進入私人領域之可能。《落金扇》之周學文與《劉海圓》之龍雲貴，均為見心上人而

扮為女子賣身入府。此類劇作中，扮女之男雖於過程中被發現真實身份，但男女主角

之間未發生性關係。然而男性私自進入「禁地」之行為，已然違反儒家禮制。為維護

女性（貞節）名聲，唯有將男女二人關係合法化——結婚，才可把非禮的行為導入禮
的規範。27此中扮裝也僅僅作為男性進入內室、接近女性之工具。 
 
（三）遊離於公私領域之間 
    王驥德（？-1623）《男王后》28中，作為正宮的陳子高，其扮裝游離於後宮與前

朝之間。子高之本事見於《陳書‧陳子高傳》。29韓子高（538-567）由歷史上一位初靠
容貌後憑軍功獲得陳王寵信之武將，最終定型為王驥德筆下始終依靠自己容貌而一躍

成為正宮的陳子高。劇中子高開篇即道： 

 

憑著我幾分才色，說什麼峨眉不肯讓人，也做得狐媚偏能惑主，饒他是鐵漢，

也教軟癱他半邊哩，可惜錯做個男兒也呵。30 
 

子高雖生理性別為男（male），卻想成為女（female）。但這並非意味著他是對女性之
認同，而是對建立在女性性別角色之上的權力認同。社會文化建構要求女性應具有「女

性（陰柔）氣質」（femininity），男性應具有「男性（陽剛）氣質」（masculinity）。
子高「貌似婦人」，其男性社會性別呈現出與之不符的陰柔氣質。陳王雖好男風，但

為了讓子高能入住宮中，令其扮女，以女性服飾加之女性氣質所建構的女性社會性別，

掩蓋子高真正的生理性別。畢竟作為「娘娘」的子高所處場合，不僅僅是後宮這樣的

私人領域，更是社會、天下之公共領域。在陳王與子高這對「同性戀」關係之下，亦

有子高與玉華公主之異性戀關係。王驥德試圖以「同性戀」來反抗傳統異性戀父權體

系，但於父權社會體制下又不得不加入子高與玉華之異性戀元素。但實際上，陳王為

子高與玉華主婚之時，又令子高仍以女性妝扮（王后妝扮）成親。最後以社會性別是

女性的子高與生理、社會性別均為女的玉華完婚之形式結尾，依然是對傳統父權體制

的顛覆。 

                                                           
27 康正果：《重審風月鑒：性與中國古典文學》（沈陽：遼寧敎育出版社，1998），頁 182。 
28 （明）王驥德：《男王后》，《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總頁 612-626。 
29 《陳書‧陳子高傳》記載：「子高年十六，為總角，容貌美麗，狀似婦人，於淮渚附部伍寄載欲還
鄉，文帝見而問之，曰：『能事我乎？』子高許諾……及長，稍習騎射，頗有膽決，願為將帥，及平

杜龕，配以士卒。」見（唐）姚思廉（557-637）撰：《陳書》（中華書局，1972），卷 20，頁 269－
270。 
30 （明）王驥德：《男王后》，頁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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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男扮女裝情節並不能以「對女性取笑、嘲笑」等觀點一言以蔽之。場

合、事件因素使得扮裝幾乎都產生於特定情境下，因此不能簡單立足於兩性不平等來

討論男性扮裝之含意。扮裝首先是作為男性面臨危險情境欲避難，或為進入內室接近

心上人而採取的一種置換性別的手段。其次，男扮女裝具有強化「男尊女卑」之含意，

或通過貶低女性，或通過對女性原有尊位的搶奪實現扮裝者的願望。再者，男扮女裝

亦或有顛覆「男尊女卑」二元體系之含意，不僅如此，更有試圖顛覆整個傳統父權體

制的意義。 

四、女扮男裝之情境（動機）及其社會與性別含意 

高彥頤指出，明清社會的男女社會性別體系具有流動性，31即男女有別、內外界限

等規範是相對的，具有一定彈性，可因地制宜、因時制宜。32明末清初女性外出日益增

多，尤其旅行，是極為平常的。但同時高彥頤又表明，外出（旅行）對於大多數女性

來說，仍是一種特權和危險的事情。33儘管明清不少婦女的活動空間得以超越閨房，但

女性除非由男性陪同或結伴而行，否則或限於禮教壓力，或困於家庭環境，仍無法出

門。像黃媛介（字皆令，約萬曆末至康熙初人）這類女性得以單獨外出，遊離於家庭

內外，乃是因她代替了丈夫的職能——養家糊口，為生計而奔走於公共空間，並未否
定舊有的家內界限。 

女性一旦走出對自己有保護作用的私人領域，不論是迫於客觀環境如面臨戰亂等，

抑或是女性心裏產生某種需求如為父報仇、施展才華、追求個人愛情等，進入公共領

域，就不得不借助男性服飾以偽裝自己。正如蔡祝青所言：「女性的社會性別本多侷

限，造成女性有各式理由必須扮男外出的情況遠較男扮女裝普遍。」34一方面，扮裝為

男性使得女性有走出「內室」、走入公共領域之可能；另一方面，扮裝更為女性提供

方便和保護自我的功能。 
 

（一）男性劇作家筆下女性扮裝之情境 

明清扮裝劇中女扮男裝共有 101例（94部）。根據扮裝緣由或目的，其中因愛情
婚姻而扮裝的扮裝女性有 35例，約佔 35%，位居第一；為家庭倫理（忠孝）或避難而
扮裝之女性分別有 22例，均約佔 22%，位居第二。這幾類扮裝女性均出自男性劇作家
筆下。 

 
1. 家庭倫理 

家庭倫理類扮裝女性承襲傳統。此類女性往往一開始處於安定平靜生活中，後受

突然事件之影響（如父或夫被殺），面臨此類特殊處境，心理產生一定動機（如為父

或夫報仇）。為達到此意圖，女性唯有採取扮裝之手段，走出閨門接近目標。「三從

四德」乃傳統女性應持有的品德，也是女性價值所在。男性劇作家依然強調女性在家

                                                           
31 高彥頤著、李志生譯：《閨孰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
頁 131。 
32 高彥頤：〈「空間」與「家」——論明末清初婦女的生活空間〉，《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3 期
（1995年 8月），頁 21-50。 
33 高彥頤：《閨孰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頁 232-237。 
34 蔡祝青：〈雙性理想：試扮裝後的「郎才女貌」〉，《婦研縱橫》第 72期（2004年 10月），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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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方面的表現與貢獻，故而這些建立在儒家倫理之上的扮裝女性，不但不被冠以「服

妖」之亂陰陽罪名而加以反對，反而能夠為作者、讀者和觀眾所接受。其中，以為父

報仇之商三官為此類典型。 
蒲松齡筆下商三官復仇得以成功的很大因素，在於她扮裝為男清唱。「一月前到

我莊，又少年又在行，一心跟我去學唱」，35趙惡虎好「男風」，三官便投其所好，扮

裝為男子跟隨王成學唱，伺機報仇。明清兩代朝廷禁官紳狎妓，「京師自宣德顧佐疏

後，嚴禁官妓，縉紳無以為娛。於是小唱盛行……」，36小唱代替女妓陪酒助興愈加成

為主流。清初亦承襲此風氣，因此商三官選擇扮裝為清唱這樣一種身份，得以接近好

男風之趙惡虎。 
  商三官為盡孝，不得不走出閨閣，進入男性統治之公共領域。若三官以自己女性

身份為父報仇，不但大仇不得報，自己身體和生命都會受到來自仇人趙惡虎之威脅。

三官扮裝為男性，不僅掩飾自己真實性別和身份從而保護自己，亦能以男性之身份接

近仇人而不致引起懷疑，伺機殺害趙惡虎。 
 
2. 愛情婚姻 
  明中晚期，與陽明心學相呼應，戲曲界亦掀起寫男女情愛之浪潮。於扮裝劇本中，

女性更是透過扮男走出私人領域，或維護婚姻，或主動追求愛情。「對愛情的體味、

張揚和追求，就成為他們對個性的體味、張揚和追求的象徵，愛情理想就成為個性解

放的理想象徵。」37因而於明清扮裝戲曲中，「情」之倡導比重最大。徐石麟（1578-
1646）的《珊瑚鞭》38中，盧夢梨自認才高志雅，對男性伴侶之期待亦高。因而在樓頭

見蘇友白題詩，窺其才貌雙全之時，便欲與之私會，測其品行，好為自己婚姻謀劃。。

盧夢梨跳脫傳統禮教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扮男為自己謀親；亦不拘泥

於傳統婚姻中的門當戶對，而是以男性之才貌、德行等為自己擇偶標準。盧夢梨女扮

男裝走出閨閣為自己擇婿不僅是對愛情的追求，更是其個性的解放與張揚。閉於深閨

的女性，很少有可以造成愛情的際遇，而扮裝可謂給愛情場面的展開提供了一個出奇

制勝的機會。39 
由此可見，男性劇作家筆下之女性，不論是立足於禮教（盡孝）之家庭倫理類，

抑或是深受情教影響的愛情婚姻類，或受突發情況影響，或因內心需要，扮裝於她們

而言，不過是一種達到目的的手段或方式，對社會文化建構之兩性性別角色並無重新

思考和定位。 
 

（二）女性劇作家筆下女性扮裝之動機 
李祥林認為：「戲曲作品中『女扮男裝』對『女卑男尊』的挑戰意味，從木蘭型

和崇嘏型兩類角色身上體現得尤其明顯。」40同時，指出這種女權的表達是借助於男權

                                                           
35 《寒森曲》，路大荒整理：《蒲松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下冊，頁 1023。 
36 （明）沈德符（1578-1642）：《萬曆野獲編》（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年），頁 663。 
37 郭英德、過常寶：《明人奇情》（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頁 43。 
38 《珊瑚鞭》，《古本戲曲叢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9 吳存存：《明清社會性愛風氣》（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頁 281。 
40 李祥林：〈男權語境中的女權意識——戲曲中的「女扮男裝」題材透視〉，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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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也就是女性「放棄自身性別角色向男性性別角色規範認同」。41根據李氏說法，

女扮男裝之類型大都不出「木蘭型」與「崇嘏型」這兩類，上述扮裝之商三官可歸入

前者，盧夢梨則可歸入後者。但從上述分析中，我們首先並不能認為她們的扮裝前提

是建立在對男性認同上，其次也無法得出她們對「男尊女卑」觀念不滿的結論。若說

三官與夢梨例子牽強，我們不妨直接以徐渭（1521-1593）《女狀元辭凰得鳳》42之黃

崇嘏為例。崇嘏迫於生計，扮為男性走出閨門，甚至在男性專屬之政治領域大施才幹，

蔡祝青以為其「摒棄女性性別，轉而認同男性性別」43。 
李祥林、蔡祝青等人說法，顯然是將「否定女性角色規範」等同於「認同男性角

色規範」。首先，黃崇嘏因「賣珠雖盡，補屋尚餘。計線償工，授餐粗給。但細思此

事，終非遠圖，總救目前，不過劫劑」，44難以生計，方扮男應舉。維持家庭生活本應

是家中男性掌權者（父親或丈夫等）的職責，但因崇嘏「父母相繼而亡，既無兄弟，

又不曾許聘誰家」，45那麼養家糊口的責任便落在她身上。正是由於男性的缺失，女性

不得不代行其職——崇嘏擔任掌權者角色，扮男做官以實踐維持生計的責任。因此，
當男性一旦歸位，崇嘏許配給周庠子鳳羽，她也由「男→女」回歸女性角色。 

其次，劇中崇嘏雖開篇即道「生來錯習女兒工」、「論才學好攀龍」，46但對她來

說，扮裝僅是「因急行權」，是不得已而為之。她的不甘雌伏、男性氣質（masculinity）
與行男子事，即「認同男性角色規範」，亦只是「暫時」的。最終周庠為其安排的婚

姻使之不再生有「不甘雌伏」的念頭，甘願回歸至男性中心社會所規範的女性性別角

色。不可否認，以徐渭為代表的男性劇作家，仍是將女性牢牢限制於父權之下和道德

秩序之內，她們均以家庭與婚姻為最終歸宿。我們的確可以將崇嘏「（暫時）認同男

性角色規範」視為有代表性的女性，因為她讓社會讀者和觀眾看到，女性也有能力做

好他們本以為只有男性才能做的事。47但無法否認的是，崇嘏類女性僅僅是明清扮裝戲

曲中的一個意外，是極少數的，48因而並不具典型性。至於「崇嘏型」女性對觀眾的影

響，一方面，讓男性重新認識女性，只要給女性同等機會，女性可以同男性一樣有能

力治理好政事；但對於男性來說，此類女性對他們的權威地位構不成威脅，因為她們

最終都會回歸女性角色。另一方面，女性觀眾自是持有不同於男性簡單享受的心態，

由於篇幅所限，筆者於此暫不深入討論。 
    明清兩代女性劇作家筆下之「擬男」（扮裝）女性多以才子名士之形象出現。男
性劇作家筆下女性，扮裝（cross-dressing）多是為行事方便。而女性劇作家筆下女性角
色，均或多或少有恨為女身之感，故或轉世為男（cross-gender），或以女作男（cross-

                                                           
41 李祥林：《戲曲文化中的性別研究與原型分析》（臺北市：國家出版社，2006），頁 213。 
42 （明）徐渭著，周中明校注：《四聲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頁 62-106。 
43 蔡祝青：〈三言二拍中男女扮裝之性別與文化意義〉，《婦女與兩性學刊》第 12期（2001年），
頁 32。 
44 （明）徐渭：《四聲猿》，頁 62。 
45 同上注。 
46 同上注。 
47 當然我們不否認徐渭因自身遭遇，對類似不得志才女的同情，故而劇中處處彰顯（或誇大）崇嘏

的才學與才幹，但崇嘏事蹟確有本事來源。《玉溪編事‧參軍》記載：「黃崇嘏……善棊琴，妙書畫。

翌日，薦攝府司戶參軍，頗有三語之稱。胥吏畏伏，案牘麗明。周既重其英聰，又美其風采，在任

將逾一載，遂欲以女妻之。」足見崇嘏才幹。見闕名：《玉溪編事》，《叢書保成初編》本（中華書局，

1985），頁 2。 
48 據筆者統計，101例女扮男裝中，間接或直接為求才、展才而扮裝的女性僅 4例，其中包括黃崇
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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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ssing），來表達自己對既定女性社會角色的不滿。且不論她們的扮裝是一時的（如

《喬影》之謝絮才因抱怨為女子改易男裝），或是永久的（如《鴛鴦夢》之仙界茝香

等三侍女轉世為蕙百芳等三兄弟），「恨為女身」卻是一生的。她們認為，同閨房一

樣，女性性別角色規範不僅束縛了她們的追求，亦浪費了她們的才華。 
《繁華夢》、《喬影》開篇分別借才女謝絮才、王夢麟明言忿為女身： 
 
閨閣沉埋十數年，不能身貴不能仙。49（《繁華夢》） 
生長閨門，性耽書史……無奈身世不諧，竟似閉樊籠之病鶴。50（《喬影》） 

      
謝、王二人的壯志為「閨閣」、「樊籠」所束縛，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衝突，她們將此

歸咎為「女身」。她們是想像男性一樣光耀門楣、出人頭地，但這並非意味著她們否

定自己的生理性別。表面上，她們的才華是「因為身體性別而被否定和棄置」；51實際

上，社會對女性角色的規範令女性縱有才華，仍無法像男性一樣得以施展。謝、王或

扮裝為男子，或於夢中變為男性，與其說她們想成為「男性」，不如說她們想擁有宣

洩才華的途徑，因為最起碼科舉為男性提供了展才的機會和平臺。與其說她們認同男

性「美人名士相配」等社會價值觀，52不如說她們認同和嚮往的是男性社會角色的空間、

自由與優勢。 
華瑋指出： 
 
《繁華夢》顯現作者幻想的其實主要還是在個人友情、愛情、親情、婚姻、家

庭的私領域，而非政治、權力等公領域的慾望滿足。53 
 
作者王筠（1784-1854）雖言王夢麟狀元及第，卻對之後其政治生涯等未過多描述，可
見與一般男性生涯——追求功名權勢——男性所扮演的社會規範之性別角色，仍有本
質區別。與其說她們在「描摹懸想一些男人們有的、能做的、快意的事」，54不如說她

們只是想如男性一般做不受社會、文化禁錮之「人」。然而，她們發現，男性有時同

她們一樣無法得志。葉小紈的《鴛鴦夢》雖以悼念姊妹為主，但借擬男的方式，說明

了即使身為男性，在現實社會依然沒有出路。此時，女劇作家們已經超越男女性別問

題，立足於「人」本身，探索人生出路的問題。 
因此，扮裝才女（及女性劇作家）並不是否定自己的生理性別，而是對社會規範

下女性社會性別進行否定。但這不意味著她們以男性角色規範作為自己的價值標準。

她們從「人」的角度出發，借「擬男」書寫以期女性能獲得同男性同等空間自由的同

時，她們更認識到男女兩性現實的出路問題。 
不可否認，因東西方女性於傳統男性中心社會中均長期處於受壓抑地位，不少學

者受西方女性主義研究之影響，探討男女扮裝含意之時，往往會誇大性別控訴。但是，

扮裝在明清劇作家筆下，首先是女性順利進入公共領域之手段。其次，男性劇作家筆

                                                           
49 華瑋：《明清婦女戲曲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頁 33。 
50 同上注，頁 251。 
51 鐘慧玲：《清代女作家專題——吳藻及其相關文學活動研究》（臺北：樂學書局，2001），頁 14。 
52 同上注，頁 21。 
53 華瑋：〈明清婦女劇作中之「擬男」表現與性別問題〉，載華瑋、王璦玲編：《明清戲曲國際研討

會論文集》，頁 592。 
54 嚴敦易：《元明清戲曲論集》（河南：中州書畫社，1982），頁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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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女性角色多受突發情況影響，扮裝才由此開始；女性劇作家筆下女性角色實為作者

寫照，恨為女身故扮為男性，但並不能因此就認為這是女性對男性性別之認同或以扮

為男性為榮，她們乃是立足於「人」的需要上，對社會所規範之女性性別角色重新思

考，企圖成為像男性一樣可以不受社會禁錮之「人」。 

五、結語 

    本文以明清扮裝劇為研究對象，借狄德羅「情境說」強調「情境」對於「扮裝」
這一行為的重要性及其影響。產生於不同情境之下的男扮女裝，含有多重社會與性別

含意，既顛覆又強化「男尊女卑」二元對立的傳統父權體制，因此不能以「否定女性」

等簡單觀點論之。男性劇作家筆下，以「家庭倫理」、「愛情婚姻」及「避難」為目的

的女扮男裝佔較大比重，扮裝於女性而言僅僅是隱藏生理性別保護自我、方便行事的

一種手段。男性劇作家筆下的扮裝才女，並非否定女性性別角色，她們實踐男性性別

規範亦只是暫時的；而女性劇作家筆下的她們，從對女性性別規範不滿到超越性別藩

籬，於「人」的角度出發，探索人生出路。 

 


